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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中的司法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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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司法生态的发展呈现出正熵和负熵两种状态�负熵形态深入人心。但是�司法生态的正熵发展引发的司法“生态畸
形”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危害性�仍然不可忽视�分析其产生的各种根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以期对司法环境的友好
构建�实现司法生态和谐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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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一起起法官渎职黑幕的揭开�部分民众、新闻媒体对司法的不满、抱怨�甚至指责的声音日
益高涨。司法信用受到质疑�司法权威面临挑战�已成为人民法院必须正视并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如
此�建立和谐的司法生态环境�已成为法院的当务之急。
1　司法生态的含义及表现形式
1．1　司法生态的含义

生态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建设主要是对受人为
活动干扰和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恢复和重建�是根据生态学原理�利用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进行的人工设
计�达到高效、和谐的目的�实现环境、经济、社会的统一。同理�司法生态是指司法领域内一切活动主体的
活动状态�以及主体之间和它与整个司法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司法生态建设则是指司法的良好与
权威存在状态和司法内部的融洽关系�以及司法与社会、国情、民众等外部环境之间的融洽关系［1］。
1．2　司法生态的表现形式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确定目标�是我党治国方略的时代性转换。自从这一
划时代的概念提出之后�我国在司法领域的改革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近几年来�从备受瞩目
的邓玉娇案、躲猫猫案到轰动全国的黄松有案、重庆打黑案�从刺死官员的平常百姓被依法免除刑事责任
到权倾地方的司法高官被绳之以法�“司法公正”、“司法正义”等词语随之进入人们的视线�“阳光司法”越
来越被人们所信赖�司法生态呈现出一种正态的、负熵发展的趋势�并且成为大势所趋。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司法生态的正态发展被扭曲�在某些方面使之畸形发展。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
及相关人员到法院的走访�发现：品行低俗、心地不善、作风不端、特权横行的法官大有人在；以权谋私、权
钱交易、索贿受贿、吃拿卡要的司法腐败屡见不鲜；有案不立、立而不决、重罪轻罚、轻罪重罚的现象时有发
生；漠视人权、冷硬横推、违法取证、损害当事人权利司空见惯；司法程序不公、暗箱操作的亦不乏其人［2］。
种种司法怪现状的存在�使原本希望借助司法活动寻求救济的普通民众因为某些法官或其他司法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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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个人问题”而遭受到“二次侵害”。这些现象表明：司法领域中的“生态畸形”不可忽视�如不加以禁
止�必然会导致司法生态的一种正熵趋势�甚至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一种“恶性循环”�这对我国社会主义法
治化建设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危害。
1．3　司法生态畸形的危害

培根说过：“一次不公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
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 ［3］可见�司法腐败对于我国人人平等的法治国家的建设�危害甚大。
具体表现为：

（1） 直接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司法原本是人们权利受侵害后所选择的一个重要的救济途径�
希望能够借助司法收获正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有些金钱案、人情案充斥其中�使司法这个“正
义的运送平台”受到“灰色”因素的另类抬高�而使普通民众通往正义之路变得崎岖难行�不但没有寻求到
应有的正义�反而使前期的取证、走访前功尽弃�最终以败诉告终。不但没有使受损害的利益得到救济�反
而增加了大笔的诉讼费用�正是有些所谓“正义化身”的法官给心存希望的当事人造成了严重的“二次创
伤”。

（2） 损害了司法机关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在大多数人心中�司法机关是代表着公平和正义的“青天”。
可是�有些金钱案、人情案、关系案的速生�破坏了司法机关正常的司法秩序�使人们对“青天”的信任发生
了动摇�进而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使司法机关应有的严肃性与权威性荡然无存。

此外�司法腐败现象的大量存在�一定程度地放纵了犯罪�危害了社会稳定。正如美国法学家理查德·
A·波斯纳认为的�法律权力作为一种资源�只有创作出“看得见的正义产品”才算是物尽其用�这也是不同
利益主体在“法律市场”上交易的结果�而诉讼程序实际上是一种交易终结过程。要实现成本最低化�市场
主体各方就必须按照市场交易原则－－－诚信、正义、平等�去实现一种和谐有序、欣欣向荣的市场。否则�
不仅是买卖双方的切身利益受损�而且会使整个市场秩序造成混乱�危害社会稳定、人人安居的繁荣局面。
2　司法“生态畸形”产生的原因

司法“生态畸形”产生并且呈蔓延趋势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本文将对其产生的经济根源、文化根
源、体制根源进行相关探讨�以期对司法“生态畸形”根源的寻求有所裨益。
2．1　司法“生态畸形”产生的经济根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间�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
善�利益主体多元化导致利益诉求的矛盾化�浮躁、急功近利的风气盛行�使人们的传统义利观发生转变�
属于上层建筑一部分的司法环境必然受到影响。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每个个体实际上都是理性的“经济
人”�人们都不可避免地会在社会行为中自私地关注自身利益［4］。随着个人物欲的膨胀�便刺激了市场主
体对于个人私利和小团体狭隘利益的追逐。从这个角度上讲�“问题法官”作为“社会人”的一员�不过是社
会转型期功利主义的“战利品”而已。
2．2　司法“生态畸形”产生的文化根源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一群人所普遍认可的、一系列相对稳定的内在价值观和信条�以及这些价
值观和信条对人的外在行为以及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在现实司法活动中�我国传统法文化仍有着极其深
远的影响。

（1） 传统法文化中“亲亲相隐”等传统观念的存在�使人们至今仍注重人情�看重关系�一定程度上助
长了滥权者的心理扭曲。“有钱能使鬼推磨”和“有人好办事”等思想误区致使人们崇拜“金钱、关系”�而藐
视法律�这对司法腐败的滋生产生着重要影响。

（2） 传统法文化中“君权至上、等级森严”的传统观导致重人治、轻法治思想的残存。超越法律�凌驾
法律的思想使更多的人宁愿铤而走险�而钻法律漏洞。于是�人情案、关系案“应运而生”�严重破坏了司法
公正、司法正义等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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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司法“生态畸形”产生的体制根源
体制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权利划分等方面的具体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总

称。司法体制是指具体组织、管理和调节司法活动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权利划分等方面的总称。司法
“生态畸形”存在的体制渊源主要表现在自身机构不完善、监督机构不健全以及法官自身素质问题三个方
面。
2．3．1　司法机关自身机构不完善

司法机关的自身机构不完善�导致司法权力配置失衡。目前�多数群众认为“法院是地方政府的二级
机构�法官与一般的政府官员没有多大差别�只是所从事的领域有所不同罢了”。而我国司法现状也恰好
印证了这一提法的“合理性”。因为在我国的司法领域中�法官不独立已是常态�其内部不独立于庭长、院
长�外部不独立于行政机关、党委�法院逐渐变得行政化、地方化。许多案件从受理、审理、判决到执行�法
官都可能受到地方党政领导的批条、招呼�甚至是直接指示。由于法院的财政要依附于地方政府�法官不
得不照顾相关领导的“面子”而维系“生计”。因此�在有领导打过招呼的案件审判过程中�许多“灰色”的、
不合法律的、有违正义和公平的因素被无形地填充其中�这就为司法腐败开启了便利之门�并在一定程度
放纵了司法腐败�甚至无形之中形成一张严密的“腐败网”。
2．3．2　司法机关的监督机构不完善

司法机关的监督机构不健全�使“身存背景”的“问题法官”有恃无恐。“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那么�
看不见“阳光”的“暗箱”便成了滋生腐败的最好“温房”。从表面上看�我国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机关可能是
世界上最多的�既有来自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又有来自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还有人民群众和社
会舆论的监督�貌似建立起一个“完美”的、多方位的监督系统。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国家权力机关及党的
纪委会的一些监督者会通过“朋友聚会”无意地向“问题法官”交流一些监督“盲点”�使人们对于“谁来监督
监督者”的问题日益关注；而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则被置于国家权力之下�无法真正行使监督权。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司法腐败行为便难以察觉。
2．3．3　有些法官自身素质亟待提高

法官作为社会正义的化身�理应像正义女神一般�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公平对待每一个人�始终保持手
中天平的平衡与稳定。但一件件有失公允的案件处理给人们留下的却是问题法官的两面人生。正如重庆
市高院院长钱峰对问题法官的斥责：小圈子外�冠冕堂皇�正人君子；小圈子内�漆黑一团�腐败透顶。八小
时内�受人尊敬；八小时外�醉生梦死［4］。
3　和谐司法生态的友好构建

面对司法“畸形生态”产生的司法信任危机�相关部门必须重视�针对“畸形生态”的根源�对症下药�为
创造一个和谐的司法生态环境�重新树立司法机关的权威与尊严不懈努力�使司法领域提早实现“构建环
境友好型社会”的宏伟目标。
3．1　推进法院体制改革�实现法院的真正独立

法院体制的改革是为了实现审判权独立的目的而对司法程序的模式、活动方式、审判机关与其它机关
相互关系、职能等的改造和保障�目标是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司法公正。

（1） 克服审判权地方化�构建地方法院新型财政体系。形成司法权地方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地方法
院的财政权受地方控制�所以解决法院审判地方化的切入点就应该是“恢复宪法赋予法院应有的法律地
位”�即各级人民法院真正成为国家独立的审判机关�而不是从属于各地政府的职能部门�并且通过一定的
法律形式�将宪法关于“人民法院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关干涉”的原则具体化、条文化�而不是一句毫无意
义的空话。

（2） 取消审判权行政化�按照审判权自身特点�实行独立、公开、公正的司法化的审判权运行方式。司
法机关机构改革�应首先取消司法机关的行政级别�内部工作人员的行政级别也随之取消。从形式上对审
判权行政化进行彻底改革�取消行政级别的法官�按照法官级别来设定其特定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最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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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摆脱行政级别的影响�维护其职业独立和法律权威。
3．2　健全监督体制�追求真正的“阳光司法”

（1） 加强法律监督。这是法治政府对权力约束最有力的监督机制�即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法官的自由
裁量权、审判方法、审判程序都纳入法律体系�使监督逐渐法制化�对司法腐败行为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制
裁�从而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

（2） 加强社会舆论监督。这是最具普遍意义的监督机制�即通过加强公民的普法教育�逐步提高公民
的法律意识及法律敏感度�在司法腐败刚刚萌芽的时候�就能够知法检举�把司法腐败扼杀在“摇篮”中。
此外�还可以引进媒体监督�借助特定的媒体手段�参与对案件的报道、评述�将审判过程毫无遮挡地置于
公众视野之下�在一定程度上加重“问题法官”进行“暗箱操作”的心理压力。
3．3　提升法官个人素养�自觉抵制司法腐败

沈家本先生曾指出：“夫法之善者�乃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 ［6］因此�作为法治社会公平
与正义化身的法官必须是品行高尚、刚直不阿、能够自觉抵住诱惑的人�并且要求法官“在审判中�要能超
脱一切爱、恶、惧、怒、同情等感情。” ［7］那么�如何才能使法官置身于纷繁复杂的案情�而不被任何感情所淹
没�不被任何个人好恶所左右�以清醒的头脑�明晰的智慧�严密的推理�公正的判断�有条不紊的处理一切
与案件有关的事情�是法官理性训练有素的表现［2］。只有具备这样的理性素质�社会的公正和正义才能得
到塑造和守护。但是�如何才能使法官具备如此高的理性素质呢？本文从以下四方面进行阐述：

（1） 培养法官的职业伦理修养�践行法官职业道德。加强在职法官的职业道德教育�对于初选法官�
要注重对法官人品及社会阅历的审核�在司法考试中增加司法职业道德的考核�从来源上筛选符合法律职
业道德的法官。

（2） 要求法官通晓法律文义�融合科学的法治理念。一方面�提高法官的准入门槛�从通过司法考试
的高学历人才中择优选择�杜绝“军转干”等形式的非法律人员进入法官队伍。另一方面�重视法官的在职
教育�定期组织法官学习法律法规�领悟具有时代精神的法律要义�使每一位法官都能够娴熟的掌握我国
法律的文义及理念�以便在判案过程中更准确的做到“有法可依”。

（3） 完善法官的考评机制�增强激励效果。细化考核内容�加大奖惩力度�对工作过程中表现突出的
优秀法官给予表扬和奖励�以此激励法官提高执业水平；对违反职业道德的“问题法官”绝不姑息�严惩不
贷�比照情节分别给予记过、减薪、免职、辞退等处罚方式�以此警示法官严格遵守职业操守。

（4） 建立法官的身份保障制度�试行财产公开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明确指出“法官一经录用�不能随
意更换�不能随意被免职、转职或调换工作”�从法律上稳定法官职业。同时规定�法官不得兼任行政机关
的一切职务�不得兼任一切营利职务�成为真正的“专职法官”。另外�鉴于英美、新加坡等国采取高薪养廉
政策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我国可以进行适当借鉴�提高法官的工资待遇�并定期对其个人财产进行公示�从
体制上预防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现象的发生。
3．4　转变大众内心重人情、重关系的传统观念�净化社会风气

传统法文化中注重人情�轻法治等观念的根深蒂固�使人们在遇到法律问题时�首先考虑的是搜罗“人
际关系”�而不去考虑如何运用法律武器�通过合法途径去解决问题�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
扩大普法教育的覆盖面�让更多的群众从内心深处树立法律意识�确信法律权威�从而在源头上杜绝司法
腐败的产生。
4　结束语

司法生态的构建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而发生的司法内核的动态变迁。有效预防司法腐败�杜绝
司法“畸形生态”的发展�构建一个和谐的司法生态环境�是现阶段司法机关工作人员面临的一个严峻而具
有深远意义的时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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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Justice Building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LI Yuhua1�Guo Weiwei1�Wang Yiyun2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2．Library�Nanchang330013�China）

Abstract：At present�there are two trends of positive entropy and negative entropy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jus-
tice．We can not ignore that the ecological deformity caused by the entropy is harmful to the society．The paper analyzes
various reasons and proposes the countermeasures to build good judicial environment and implement ecological justice．
Key words：ecological justice；positive entropy；negative entropy；ecological deformity；ecological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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